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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3-2-160-041

某大学附属医院诉某信息技术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专利权共有人单独实施专利所获收益的分配

关键词 民事 侵害发明专利权 权利要求 专利权共有人 单独实施

基本案情

某大学附属医院与某信息技术公司是名称为“一种用于医院大堂的

自助终端”的发明专利权人，该专利由双方共同共有。某信息技术公司

通过制造销售等行为单独使用了涉案专利。某大学附属医院认为某信息

技术公司擅自使用涉案专利的行为侵害了某大学附属医院对该专利享有

的权利，请求法院判令某信息技术公司停止侵权、销毁库存侵权产品赔

偿某大学附属医院经济损失250.98万元以及维权合理开支11.64万余元。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某信息技术公司依法可以

“单独实施或者以普通许可方式许可他人实施该专利”，故其被诉行为

不侵权。但因本案案由系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对某大学附属医院诉讼

请求之外的“使用费分配”问题，本案不予处理。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6日作出（2019）粤

03民初3163号民事判决：驳回某大学附属医院的全部诉讼请求。

某大学附属医院不服并提出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4日作出（2020）最高法知民终954号民

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十五条规

定，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共有人对权利的行使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没有约定的，共有人可以单独实施或者以普通许可方式许可他人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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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专利；许可他人实施该专利的，收取的使用费应当在共有人之间分配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行使共有的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应当取得全

体共有人的同意。据此，未经其他专利共有人同意情形下，一方专利共

有人可直接通过共有专利获取经济利益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单独实施共

有专利，另一种是以普通许可方式许可他人实施该专利，且仅在后一种

情形中才有共有人对收益进行分配的要求，而单独实施情况下并无此要

求。本案中，某大学附属医院主张部分涉案自助挂号一体机外壳上标注

有“某信息技术公司与涉案医院联合研发”等字样，但仅凭该字样并不

能充分证明某信息技术公司以普通许可方式许可涉案医院使用了涉案专

利，且本案中更无证据表明涉案医院向某信息技术公司支付了任何涉案

专利许可费。因此，某大学附属医院关于分享某信息技术公司因实施涉

案专利所获取经济收益的诉讼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符合上述专利法规

定。其次，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第二款规定

“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但该规定属于对共有

财产的一般规定，而专利法的上述规定属于专利共有情形下各共有人权

益分配机制的特别规定，应优先适用专利法的特别规定。最后，某大学

附属医院作为一家法人单位，法律上并无禁止其单独使用或以普通许可

方式许可他人使用涉案专利以获取商业利益的任何规定。即便现实中作

为事业单位的医院难以进行具体操作，某大学附属医院在涉案专利技术

方案研发过程也可通过协议事先对专利申请成功后双方如何分享收益进

行细致约定，故关于其特殊市场身份的上诉主张也难以成为某大学附属

医院要求分享其他共有人单独使用涉案专利获取收益的合法理由。因此

，某大学附属医院请求依据公平原则分享某信息技术公司相关收益的主

张不能成立，应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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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共有人对权利行使没有约定，共有人之一

单独实施专利，其他共有人以专利权共有为由，主张就单独实施专利一

方所获收益进行分配的，不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14条（本案适用的是2009年10月1日施

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15条）

一审：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3民初3163号民事判

决（2019年12月26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民终954号民事判决（2020年

9月24日）

 

本案例文本已于2024年2月25日作出调整


